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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伦市±地志》志稿审阅意见

经审阅，我俯认为《海伦市土地志》志稿有以

下几个特点：

一、指导思想明确

志书坚持以马克一恩列宁主义的辩正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抓住事物的本质主流，

实事求是地再现了海伦土地、土地管理事业的历史

和现实。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志书内容涉及海伦土地资源开发利用、土地管

理和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各方面，内容十分丰富。

编写过程中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并经过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反复核对，使用的资料都有出处．，都有

可靠的依据，翔实．准确。

’三、地方特色鲜明
志书记载了1 89 7年至1 996年百年间，海伦人民

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勤劳奋斗的史实。志书有明

显的地方特点，着重记述了后五十年来，海伦大域发

生的深刻变化。如：耕地增加，山、水、林、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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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综合治理和配置，史无前列的建立超大、中、+小

水库，修筑防洪堤坝，完善水利排灌体系等，读起

来使入感到很亲切，很有地方特点。

四、体例完备、文字简洁 ．

志书整体以事类分篇，横排竖写用了记、志，

图、表、录六种体裁和篇、章。节体武。而各种体

裁和体式的运用，则围绕海伦土地的开发利用等地

方特点和时代特色展开。结构严谨、布局合理、详

略得当，具有系统性、完整性。内容表述，按要求

采用记叙体，作到了述而不论，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在成绩和失误的记述上，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文字经过精细加工，文风朴实端正，语言通达

简洁，合乎志书写作要求。图、表、照完备齐全，

符合规范。是一部成功的专业志。

我们认为志稿已达到国家《土地史志编纂暂行

办法》要求的质量标准、建议批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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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序
鱼·

口

海伦市市长 王 和

海伦是黑龙江省开发比较早的地区之一。清光绪二十三年

(1 897年)始准放荒招垦，自此年开始大量开垦荒地。光绪二

十四年(1 898年)始建通肯副都统衙门，海伦境域即为其所辖，

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立海伦直隶厅。期间历经沿革，1945

年11月建立海伦县人民政府，1 990年撤县设市。

海伦自l 897年至1996年百年间，未修土地专志。现正值

土地管理、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盛世时期，《海伦市土地志》应

运而生，填补了海伦土地专业志的空白，它将在土地资源开发利

用，严格土地管理，保护耕地和土地资产管理等方面，起到存史、

资治、教化的作用。

海伦的先人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勤劳奋斗，开垦了大

量的耕地，兴建了城镇村屯，发展了工、商、运、建、服各行各

业，为海伦的后人开创了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渡过清末、中

华民国、伪满洲国三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海伦人，

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建设新海伦。

五十年来，海伦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耕地增加了；进

行了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和配置，史无前例的建立起了

大、中、小水库，修筑了防洪堤坝，完善了水利排灌体系，增强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言

了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提高了农田土地效益；城镇、独立工矿

用地为工、商、运、建、服各业发展奠定了基地；城镇1日区改造

面积逐年增加，改变了旧城镇的镇容镇貌，提高了城镇功能；人

造用材林、农防林、护宅林、护路林、水保林等，提高了海伦大

地森林覆盖率。海伦的土地山水、城镇工矿用地的巨大变化，显

示出海伦人改天换地的精神风貌。

海伦辖区内七百万亩土地，土质肥沃，气候适宜，水、热、

光同期，适合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使海伦成为农业型

大县市，养育了八十万人民，也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应有

的贡献。

土地是生命线。我国已把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

地定为国策。搞经济建设首先要解决好吃饭问题，耕地是解决吃

饭问题的根基。海伦解放初期人均耕地9．3亩，随着人口的增长，

到1996年在耕地数量较解放初有所增加的情况下，人均耕地减

到5．1亩，较解放初期减少4．2亩。耕地不能再减少，土地管理

工作的重点就在保护耕地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上。我们要严格执

行《土地管理法》，依法管地、用地、批地，让海伦的七百万亩

土地，利用的更合理，发挥更大效益，造福于海伦人民，造福于

子孙后代。



凡 例

凡 例

一、本志断限：上限从1 897年起，下限至1996年。为溯

本追源的内容不在此限。

二、本志选材原则：选取具有存史、资治、教化价值的事

件、资料记述之。

三、本志大事记所列内容，系1 897～1996年百年间的土地

资源、土地开发利用、土地制度、土地管理等方面的大事、要事、

新事o

四、为梗概本书全貌，简述海伦辖区土地的发展变化，志

首设“概述”o

五、本志采取以事带人的写法，人物功过寓于事件中，由

后人评说。

六、本志土地面积单位，都采用依据资料所使用的单位，

未加换算。

七、本志资料来源：市档案局档案；市土地局档案室档案；

史志性、科技调研性著述；采访收集的口碑、实物资料；统计局、

林业局等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

八、本志由记、志、图、表、录几种形式组成，以类系事，

横排竖写，略古详今。力求全面反映海伦百年间土地发展变化。

九、本志所有引文，一律采取直述出处的方式，便于读者

查对资料事件的翔实度。

十、本志为“专业志"，不是“部门志"，属“地方志”体系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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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概 述

海伦市位于黑龙江省中部，地理位置为北纬47
o

26’，东经

126
o

38’。四周与绥化市、望奎县、明水县、青岗县、拜泉县、北安

市、绥棱县接壤为邻。

清朝称海伦苏拉亲咀子，为清朝皇室围场。清朝同治末年，在绥化

设置通判衙门，海伦仍指为皇室围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始准

开垦海伦所在通肯荒段的官荒，并于是年始建通肯城池。光绪二十四年

(1898年)设置通肯副都统衙门于绥化，海伦置其管辖。光绪二十八

年(1902年)迁通肯副都统衙门于海伦。光绪三十年(1904年)裁通

肯副都统衙门，于海伦河北新垦地设海伦直隶厅，海伦开始建置。光绪

三十四年(1908年)升厅为府，民国2年(1913年)改府为县，1990

年3月改海伦县为海伦市。

海伦到1996年总土地面积为7,000，885．5亩(4，667平方公里)，其

中耕地4，401，080．2亩(含海伦、红光农场)，园地1,603．0亩，林地920，334．5

亩，牧草地46，476．6亩，居民点及工矿用地323，605．2亩，交通用地

131，509．3亩，水域438，744．7亩，未利用土地737，532．0亩。海伦多为

黑土地，土壤肥力高，水、热、光同期，气候适宜，利于农业生产。经

过百年的开发建设，充分利用了土地资源，未利用土地仅占总土地面积

的10．5％o大部分土地开发为农用耕地，占总土地面积的62．9％，使海

伦成为农业型的县级市。海伦的440万亩耕地是经过清朝末期、中华民

国、伪满洲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四个时期开垦荒地得到的。

清朝在咸丰十一年(1862年)以前实行封禁政策，不准汉民在东

·7‘



概 述

北地区开荒种地(旗、蒙人不种地)，清政府设关、卡、哨、站监察关

内汉民出关到东北来。关内贫苦农民由于天灾人祸所迫无法生活，陆上

来不了，就结伙乘商船从海上到东北来私自开荒地耕种养家糊口，这种

情况到清朝晚期已形成锐不可挡之势。再加之清朝统治者进关定都北京

后，清朝的肇兴之地东北荒凉空虚，沙皇俄国对东北特别是黑龙江地区

不断侵略，占领黑龙江流域的大片土地，迫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顾及东

北大片领土的得失。清咸丰十一年(1862年)实行部分开禁招垦放荒

政策，允许汉民开荒种地，终止了清朝的封禁政策，到光绪三十年(1904

年)进入了完全开放时代。海伦所在的皇室围场通肯荒段，光绪二十三

年(1897年)始准开禁放荒招垦。在此期之前，只有海伦河流域有少

量的私垦耕地，在此期之后，大片的荒地(官荒)开始出卖，有钱者都

可买荒，无钱者自然是买不到。有钱者毕竟是少数，有大量的荒地无人

领买开垦，这种情况延误了荒地开垦进度。中华民国时期，继清末放荒

招垦政策，为加快荒地的开垦，民国18年(1929年)黑龙江省政府规

定五条开垦优惠政策。其中规定：“凡沿边各属未经出放官荒，无论内

地难民或本省土著均许自由占垦，不收地价，但以本国人为限"o这一

优惠政策促进了荒地开垦的速度，海伦大部分耕地是清末和民国两个时

期开垦的。伪满洲国时期，只日本四个开拓团在三井子、十三井子(海

伦农场)、叶家(红光农场)一带开垦了“一千四百八十二垧”的耕地。

海伦到民国31年(1942年)有耕地“三十八万一千三百四十二垧”o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新的社会制度下，海

伦广大人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国．

富民强成为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目标。进一步开发土地资

源，开垦荒地成为人民的共同愿望。县人民政府1956～1982年组织全

县人民大搞河网化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解决了海伦沿河两岸低洼地

受水害的问题，使解放前不能开垦的低洼地得以开发，增加了耕地面积，

1949～1985年全县开荒103，262亩o 1986—1993年国家大力扶持开荒，

八年间省拨给海伦开荒费527万元，每亩地开荒费40元。政府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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